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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送2024年横沙乡经济果林

补贴资金的请示

上海市崇明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根据《关于印发<崇明区经济果林补贴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沪崇绿容〔2023〕57 号）和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等三部门发布的《上海市林地生态补偿工作考核办法（试行）》（沪绿容〔2017〕374号）等文件精神，为实现我乡经济果林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工作的目标要求，我乡经研究制定了《2024年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经济果林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特此报告。

附件：1.2024年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经济果林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2.横沙乡经济果林更新改造补贴实施方案

3.横沙乡经济果林种苗补贴实施方案

4.2024年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经济果林生态补偿资金使用预安排表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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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4月22日印发


附件1

2024年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经济果林

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为切实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一步保护我乡经济果林资源，扶持经济果林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促进林业增效、农民增收，根据《关于印发<崇明区经济果林补贴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沪崇绿容〔2023〕57 号）和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等三部门发布的《上海市林地生态补偿工作考核办法（试行）》（沪绿容〔2017〕37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目标

根据区绿化市容局下发的上年度森林资源监测结果确定当年经济果林保有量实施目标，力争做到有效保存和占补平衡。

通过本方案的实施，旨在提高果农种植积极性，确保经济果林资源稳定，持续提升特色林果产业发展水平，同时，鼓励果农进行品种改良和新技术运用，推进经济果林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和集约化、产业化经营，进一步提升果品品质、打造品牌，实现林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实施时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三、适用范围


适用于我乡辖区范围内开展林果生产的农户及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等，且其生产经营的经济果林已被纳入本乡森林资源管理范围。

四、实施内容及操作办法

（一）补贴形式

今年经济果林生态补偿具体补贴形式采用物资补贴和现金补贴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详见附件4）

（二）补贴内容及标准

物资补贴

根据资金使用范围，拟从经济果林绿色防控、农业机械、安全生产及减少面源污染等方面设立专项补贴，主要包括绿色生产补贴，补贴标准200元/亩，提倡推广绿色防控种植模式，改善果园生态环境。通过招投标具体确定供应商，并由供应商统一配送。

现金补贴

现金补贴包括品牌化建设补贴、新增经济林补贴、柑桔品质提升专项工作、省力化机械化果园建设项目、经济果林更新改造及幼苗补种补贴、专业测量机构核查补贴、柑桔防冻示范园等，是为鼓励我乡经济果林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而设立。

1、经济果林更新改造及幼苗补种

为了保证果农的经济效益、提高果农种植的积极性、稳定经济果林的健康发展，全力以赴保资源，制定经济果林更新改造及幼苗补种补贴。更新改造满足面积连片10亩以上，补种桔树采用两年生以上大苗定植，种植行距不少于4.5米，每亩定植75-85株，成活率达到95%。符合改造标准经核实后根据实际给予每亩900元补贴。对于补种幼苗5亩（每亩不少于75棵）以上的果园给予每亩600元补贴,符合经济林更新改造标准的果园面积可叠加享受此补贴。（详见附件2、附件3）

2、新增经济林补贴

对于符合市绿化局新增经济林补贴要求的，在市级补贴标准的基础上每亩补贴600元，在市局进行面积核实后，根据实际保有面积（不超过申报面积）一次性拨付补贴款。

3、品牌化建设补贴

为全面提高地产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实现品牌化经营，提高经济效益，做好柑桔资源和产业的保护工作。以奖补的形式对建立卓越品牌的单位进行补贴。更好地做好横沙蜜桔的宣传工作，促进横沙柑桔资源和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4、柑桔品质提升专项工作

遴选基地进行柑桔品质提升系列工作，包括土壤改良、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配方施肥等，逐步达到肥料减量化的目的，减少农业投入品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同时通过相关奖补政策引进产业工人配合实施工作。采后利用选果机对柑桔进行品质筛选，做到优质优价，统一包装，提升横沙蜜桔的知名度。

5、省力化、机械化果园建设

以村级经济合作社或公司为申报主体，打造省力化、机械化果园，实行宽行密植，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化，配套无人机、除草耕地机械、水肥一体化等设施，开展无人机操作人员培训，试点无人机统防统治，节省成本，提高效率，促进现代化农业发展。通过申报、遴选，打造1-2个省力化、机械化果园示范创建，创建项目向品种更新、生产模式更新、村集体托管区域倾斜。
6、专业测量机构核查

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测量机构进行面积核查，先由村级上报更新改造及种苗补贴面积，汇总统计后交由第三方开始核查，核查内容包括：面积、存活率、行距、株数、沟系、田容田貌、影像资料等。核查完毕须农户签字，完成一户一表，最后由第三方出具核查报告和核查记录表，并完成各村核查明细表及区域位置分布图。
柑桔防冻示范园

因近年来极端低温天气影响，柑桔冻害情况较为严重，为了更好的促进柑桔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柑桔防冻示范园，园内设置喷滴管等省力化设施，节省人工，提高效率，园外种植防风林，降低风速，提高桔园空气温度，减轻冻害。

五、保障措施

明确责任，层层落实

经济果林资源保护成效：各村、单位原则上做到纳入森林资源面积的经济果林不减少，确需占用经济果林的实行备案制度，做到占补平衡（种植公益林的除外）。

经济果林资源监测：建立经济果林备案制度，健全经济果林资源档案，及时掌握资源动态消长。

2、加强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

设立专项资金，严格按照方案中资金使用项目支出，专款专用，做到每笔资金使用有依据、有明细，资金使用情况做到年度有汇总、有总结。对于资金使用，既要严格把关又要用足用好。

其它

本方案自2024年1月1日起实施。

附件2

横沙乡经济果林更新改造补贴实施方案

因近年来柑桔遭受多次极端低温影响，我乡长势偏弱的老果园和新种幼苗冻害较严重。为有序恢复和提升全乡经济果林生产水平，更新复壮树势，让果林重新恢复生机，提升产能，确保经济果林资源不减少，拟在2024年实施对经济果林更新改造专项补贴。
经济果林更新改造须知（验收标准）：

1、受冻害面积连片10亩以上的果园，需进行更新改造的，符合标准经验收合格后可享受900元/亩的补贴。果树品种必须符合森林资源计算范畴。

2、补种果树须成活率须达到95%。

3、验收时果树种植行距不少于4.5米，每亩定植75-85株。

4、验收时果园沟系畅通，长势良好，田容田貌整洁，田间无枯枝柴堆放。

5、更新改造果园前中后期须拍摄照片以备核查。

6、已验收过的区域面积不纳入补贴范围。

7、更新改造工作须2024年4月15日前完成，5月上旬各村、各单位初验，5月中旬乡政府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统一拨付补贴款项。
附件3

横沙乡经济果林种苗补贴实施方案
由于近年来柑桔冻害情况严重，为了保证果农的经济效益、提高果农种植的积极性、稳定经济果林的健康发展，拟在2024年实施对种苗的补贴方案。
对于补种幼苗5亩（每亩75棵）以上的果园给予600元/亩的补贴,经济林更新改造面积也可享受此补贴。

种苗补贴须知(验收标准）：

受冻害面积5亩以上的果园(补种每亩不少于75棵），零星死亡的果园（每亩补种少于75棵）按照每亩补种75棵折算面积（折算补贴面积小于实际种植区域死亡面积），补植幼苗后符合标准经验收合格后可享受600元/亩的补贴。

补种果树株距不小于1.5米，株距小于1.5米的种苗株数不纳入补贴范围，成活率须达到95%。

3、验收时果园沟系畅通，长势良好，田容田貌整洁，田间无枯枝柴堆放。

4、补种幼苗果园前中后期须拍摄照片以备核查。

5、已验收过的区域面积不纳入补贴范围（之前享受幼苗补种补贴，因果树死亡现改为更新改造补贴要求的果园可单独享受更新改造补贴）。
6、幼苗补种工作须在2024年4月15日前完成，5月上旬各村、各单位初验，5月中旬乡政府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统一拨付补贴款项。
